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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评价年度：2022年度

评价单位：湛江市城市更新局局本级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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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3〕2号)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

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

作，经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并

综合分析，形成本评价报告。现将2022年度湛江市城市更新局整

体绩效自我评价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机构设置、部门职能情况。我局内设4个科(室),

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机构编制部门核定人数19人，年末在职人

数17人(含工勤人员及雇佣后勤人员各1名),1名退休人员，

外聘临时工人数6人。

主要职能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更新和“三旧”改造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组织城市更新(含“三旧”改造，下同)政策

创新研究，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有关政策、

标准、技术规范，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2.组织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总体工作方案，制定城市更

新中长期及年度实施计划，经批准后实施；指导各县(市、区)

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下达各县(市、区)年

度城市更新任务。

3.负责统筹政府主导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推进工作；负责城

市更新项目利用国家政策性资金的审核工作。

4.负责统筹城市更新项目标图建库和测绘工作，对全市每年



3

城市更新的标图建库进行动态的增补、删减和监管；根据授权负

责承接省下放市有关城市更新工作审批事权。

5.负责城市更新项目可行性论证；在经过市规划委员会组织

编制和审定城市更新范围的划定和控规重新编制的基础上，编制

提出市区城市更新项目单元规划，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后实施；

根据授权审批市区各项目的城市更新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6.负责城市更新有关科研论证、信息交流、宣传教育的管理

工作；负责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档案、综合统

计工作；负责全市城市更新成效统计、形势分析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工作：

1.省下达的“三旧”改造任务。

2.标图建库。

3.完成市政府提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土地收储出让计划

等。

4.项目用地方案审批及“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审批

5.片区利益测算。

6.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

7.筹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供需平台和监管平台”。

8.开展项目单元策划。

9.推进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

10.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品质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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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任务1:省下达的“三旧”

改造任务

预计省下达：新增实施改造面积2200亩、完成改造面积1650亩、完成“工

改工”改造项目任务面积400亩

任务2:城市更新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

城市更新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建设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供需平台、业

务办理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

根据《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2020年重点改革工作安排>的通知》(湛改委发〔2020〕7号)“强

化改革完善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质量推

进城市更新暨低效用地升级改造工作；……建立完善城市更新‘三旧’改造

项目供需平台和监管平台”的工作要求，城市更新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建设

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供需平台、业务办理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

任务3: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

开展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编制工作，推进地块成片连片改造，统

筹安排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指导“三旧”改造项目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

任务4:土地收储出让

计划

专项宣传我市新出台的《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法》

及《湛江市“工改MO”管理试行方案》等新政策，让各级政府和城市更新

工作部门及时更新业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

动“三旧”改造的良好氛围。在广东房地产网、南方房地产杂志及网络、

微信、自媒体等渠道宣传、后续对推出地块持续跟进，确保地块信息及

片区更新改造项目精准传播等

任务5:招商引资计划

开展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改造项目推介会，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提

供供、需交流平台，以达到招商推介引资的目标。通过电视、报纸、多

媒体等各大媒介在全省全市范围宣传我市城市更新政策。

任务6:完成升级指挥

部办公室工作任务

完成升级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任务，加快推进市委市政府重点“三旧”

改造项目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确保高质量完成省下达的“三旧”改造任务，力争在省年

度考核中获得优异成绩。

2.将符合“三旧”改造的地块纳入“三旧”改造范围，标图

建库，享受“三旧”改造优惠政策。

3.完成市政府提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约49亿、土地收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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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计划约16亿。

4.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效率和质量，保证规划指标计算

及送审图纸的标准统一且符合规范要求，提高“三旧”改造项目

单元规划审批效率，促进“三旧”改造规划有效实施。

5.完成片区利益测算。创新城市经营和城更新理念，负责制

定1-2个片区土地更新改造收益测算。

6.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组织开展湛江市“三旧”

改造片区规划编制工作，推进地块成片连片改造，统筹安排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指导“三旧”改造项目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2022

年拟申请再开展3个片区规划。强化改革完善城市更新(‘三旧’

改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暨低效用

地升级改造工作

7.筹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供需平台和监管平台”1

个，城市更新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建设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

供需平台、业务办理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

8.创新政府主导模式，引导“三旧”改造成片连片推进，统

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开展项目单元策划，以达到招商推介的目

标。

9.推进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搭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规划体系、技术

标准体系，实现城市形态提升、空间布局合理、产业结构优化、人

居环境改善、公共配套完善，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

代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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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品质的战略部署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2年我局整体收入预算886.05万元，上年基本支出结转

17.78万元，调整调剂金额-145.82万元，追加市级其他专项资金

安排预算362.3万元，决算支出数1112.4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85.08万元，项目支出627.41 万元。

二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

成立了局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主管领导：李枝坚

分管领导：庞振宇、黄文海

业务人员：李启斌、李静、陈思、韦燕媚

其中庞振宇为财务负责人，负责绩效评价中相关财务资金指

标的指导工作。业务人员负责按工作职责填写本科室支出绩效自

评数据，撰写本科室支出报告，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梁竹华为评

价工作联络人。

(二)自评工作过程。

1.绩效目标设置及完成情况

(1)目标设置情况。包括目标设立的明确性、合理性及细化

程度，评价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2)目标实现情况。包括预算科室整体支出绩效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完成情况、产生的社会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以及

与绩效目标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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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实施、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资金预算安

排、实际支出、结余、具体使用情况等，以及项目管理办法的制

定与执行情况，项目实施中立项、招投标、政府采购、集中支付、

完工验收等情况。

(4)执行财经纪律情况。主要包括预算科室财务是否有违反

有关党纪法规行为；是否超范围超标准使用、拨付项目资金情况；

资金拨付手续是否齐全并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有套取项目资金的

行 为 。

2.评价方式

分为科室自评与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

科室自评由预算科室结合工作职能，对照预算管理绩效评价

的相关要求，对本科室整体支出情况或者项目实施情况，依据评

价指标自行组织分析评价，客观出具评价分值、自评报告。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由小组成员根据预算科室填报的基础

数据、资料和自评报告进行实地核查，对部门整体评价和项目支

出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实行量化考评。

3.评价指标

依据《整体绩效自主指标评分表》所设置的定量和定性指标

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根据各项支出的政策依据、立项报告、项

目规划、预算指标、验收报告等要素，评价其投入、产出、综合

效益、群众满意度等。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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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4月17日至21 日，评价工作小组按要求审议局绩

效自评报告，审议通过后上交财政局局绩效评价报告。

2.2023年4月30日前按要求在局网站公开单位绩效评价报

告。

我局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 一致性、规范性负

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说明本单位所报送的

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是否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

分表一致。

三、绩效自评情况

( 一 )自评结果

综合评判我局在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及我

局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等因素，我局自

评分数为97.32分，等级为优。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预算编制合理性，我局预算编制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市委

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资

金。得3分。

预算编制规范性，我局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

编制的原则，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符合要求。得4分。



9

预算编制准确性，我局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

0,年度中间有无调剂及项目预算调整。得5分。

目标完整性，我局2022年按要求申报项目绩效目标和设置部

门整体绩效目标。得4分。

目标科学性，我局2022年整体绩效目标编制合理性、可衡量。

得 4 分。

2.预算执行情况。

制度措施健全性，截止2022年，我局共汇编八个方面60份

制度，涉及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以及实施方案等。

得2分。

支出完成率，我局2022年预算支出支出完成率为99.17%。得

3分。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局2022年结转的7.82万元为12月底收

到的人员经费，部分为已形成开支，来不及办理支出手续的项目

经费，产生结转。

结转结余率，我局2022年结转结余率为0.70%,得3分。主

要原因是由于我局2022年结转的7.82万元为12月底收到的人员

经费，部分为已形成开支，来不及办理支出手续的项目经费，产

生结转。

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我局2021年存量资

金为14.16万元。2022年存量资金为2.97万元，全部为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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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人员经费，得3分。

资金下达合法性，我局无主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无下属单位。得3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我局2022年政府采购执行率为100%。得2

分。

财务合规性，我局2022年资金支出规范，严格执行基本支出

管理、项目(含专项工作经费)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会

计核算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不存在超标准开支等情况。得6分。

项目实施程序，我局2022年所有项目支出(含专项工作经费)

实施过程规范，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

法；项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等都履行相应手续等。得5分。

项目监管，我局2022年对所实施项目依法进行检查、监控、

督促等管理。得5分。

资产管理情况。我局资产管理规范，有相关资产管理内部管

理制度，资产管理及处置规范，与财务账相符。得4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我局2022年固定资产利用率为100%,固

定资产的使用情况良好。得3分。

3.预算监督情况。

预决算公开，我局2022年按照《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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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他渠道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预决算

管理公开透明。2022年省、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中预算公

开或者决算公开存在问题，但已完成整改的，得2分。

绩效目标，我局2022年按照绩效目标批复要求在单位门户网

站或其他渠道公开绩效目标，所公开的绩效目标内容是否与批复

一致。得2分。

自评材料，我局2022年按绩效自评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

他渠道公开自评材料，自评材料真实、及时、透明。得2分。

组织建立情况，我局2022年已成立自评工作小组，由主管领

导、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组成。得1分。

自评材料报送及时性，我局2022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工

作并按时报送材料。得1分。

自评材料报送质量，我局2022年自评材料真实；表格填写内

容齐全，无缺漏或不对应；自评报告的内容全面详实；自评评分

表自评得分客观、真实；佐证材料与项目(工作)存在联系，能

证明项目(工作)立项、实施管理、完成等情况，对项目(工作)

相关情况的证明力充分。得1分。

4.预算执行效益。

公用经费控制率，我局2022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

0.61万元，小于三公经费预算数9.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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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日常公用经费调整数31.4。得4分。

重点工作完成效率，我局2022年圆满完成党委、政府、人大

和上级部门下达或交办的各重要事项及工作。市委督查得分93.27

分、市政府督查得分90.33分，则本项指标得分=(0.9327+0.9033)

/2*5分=4.59,得分4.59分。

绩效目标完成效率，我局2022年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

标中各项目标都按时按量按质完成。得4分。

项目完成及时性，我局2022年项目是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得

2 分。

4.预算使用效益。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目标1:完成新增实施改造面积2434 . 42亩，完成比例

105.84%;完成改造面积2008.27亩，完成比例143.45%,投入改

造资金39.01 亿元，实现节约土地743.72亩，节地率37.03%,已

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的“三旧”改造任务。

目标2:2022年市区规划配建4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中

小学位2160个和幼儿园学位1080个，城市道路用地4.6万平方

米，公共绿地防护绿地8.8万平方米，市政设施用地0.51 万平方

米，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和市政设施配套得到完善。

目标3:2022年城市更新(“三旧”改造)行业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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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计划任务49.4亿元，全年累计完成50.57亿元，完成进度为

102.4%,全市排名第七。完成招商引资线索3条的任务并有1个

项目转化为签约项目，已完成今年市下达我局招商引资任务。

目标4:编制《赤坎古商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更新规划

与城市设计》对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和保护性开发，现经市政府领

导多次专题会议审议后制定保护开发方案和搭建项目工作领导组

织架构。

目标5:完成南油片区利益测算，创新城市经营和城更新理

念。

目标6:《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

年)》获市政府审批，对指导全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工

作，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高效地利用国土空间资源、盘活存量土

地具有重要意义。编制《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金沙湾

片区、调顺岛片区、北站枢纽片区)》,以高标准开发建设“旧

大天然一金沙湾一调顺岛”等片区。《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

改造)重点改造片区实施计划》已经市政府审批，草苏片区和振

兴路片区正开展前期工作。

目标7:结合我市“数字化”工作部署开展湛江市城市更新

综合信息系统建设，打造城市更新一体化科技赋能体系及“一张

图”统筹统管，已进入立项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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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9:围绕《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完善包含政策体系、规划管理

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实施监管体系在内的城市更新治理体系

目标8:学习借鉴兄弟城市先进经验和主要做法起草《湛江

市加快推进“工改工”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文件并

按程序上报市政府。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局关于湛江市“工改

MO” 项目产业准入指引(试行)》;印发《湛江市关于规范市城

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文件编制与审批要求的通知》,

健全项目涉及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保护利用的便捷高效审批程

序和协调机制；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

行办法>关于混合用地审批的补充规定(试行)》

。

目标10:成立“三旧”改造任务、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

金收缴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专班，挂图作战、深入项目现场调研，

制订任务清单表和台账，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

任化等工作部署；落实“五个一”工作机制，按照一 日一报、一

周一调度、半月一研判、 一月一分析的原则分解各项重点任务指

标，压实责任、明确计划；建立市县两级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积

极稳妥推进省、市部署重点任务。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完成新增实施改造面积2434.42亩，完成比例105.8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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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改造面积2008.27亩，完成比例143.45%,投入改造资金39.01

亿元，实现节约土地743.72亩，节地率37.03%,已超额完成省下

达我市的“三旧”改造任务。

2.结合我市“数字化”工作部署开展湛江市城市更新综合信

息系统建设，打造城市更新一体化科技赋能体系及“一张图”统

筹统管，已进入立项审批程序。

3.2022年城市更新(“三旧”改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任务49.4亿元，全年累计完成50.57亿元，完成进度为102.4%,

全市排名第七。

4.已收缴11个项目土地出让金，收缴金额为5.9818亿元。

5.完成招商引资线索3条的任务并有1个项目转化为签约项

目，已完成今年市下达我局招商引资任务。

6.积极协调主动对接，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重点项

目改造建设取得有效进展。

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多措并举，省、市部署重点任务有序推进。我局成立“三旧”

改造任务、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金收缴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专

班，挂图作战、深入项目现场调研，制订任务清单表和台账，做

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等工作部署；落实“五

个一”工作机制，按照一 日一报、一周一调度、半月一研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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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分析的原则分解各项重点任务指标，压实责任、明确计划；

建立市县两级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省、市部署重点

任 务 。

为赤坎旧大天然片区升级改造项目开通绿色通道报建，现部

分楼宇建成主体结构；缴纳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约1.12亿元并

完成首期供地。成立市级项目二期赤坎工作专班、国资工作专班，

制定项目二期工作计划，确定项目二期改造范围，解决两个批次

用地问题、明确项目范围内存在的缝隙地、间隙地的权利归属、

落实项目二期地块范围内4116.06平方米“夹心地”批而未供问

题，同步开展改造方案编制，国资地块争取尽快挂牌。

提级管理、高位推动。湛江市坡头区南油片区(首期)“三

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和改造方案经市委、市政府审议后获批准；

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先后组织十余次专题会议，召集各方

研究和协调项目公开选定改造主体的堵点和难点，于9月30日再

次公开挂牌，11 月3日由中铁建设集团摘牌，已完成收缴土地出

让 金 。

以规划为引领，以片区更新为抓手，促进改善人居环境。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

获市政府审批，对指导全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工作，优

化国土空间布局、高效地利用国土空间资源、盘活存量土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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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市区规划配建4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中小学位

2160个和幼儿园学位1080个，城市道路用地4.6万平方米，公共

绿地防护绿地8.8万平方米，市政设施用地0.51 万平方米，公共

设施、道路交通和市政设施配套得到完善

重要意义。编制《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金沙湾片区、

调顺岛片区、北站枢纽片区)》,以高标准开发建设“旧大天然

一金沙湾一调顺岛”等片区。《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

重点改造片区实施计划》已经市政府审批，草苏片区和振兴路片

区正开展前期工作。编制《赤坎古商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更

新规划与城市设计》对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和保护性开发，现经市

政府领导多次专题会议审议后制定保护开发方案和搭建项目工作

领导组织架构。

。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

加强政策制度改革，着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

题

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资金使用进度缓慢，资金支

出不均衡，预算编制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等问题。

(四)改进措施

明确相关内部科室资金使用责任主体，明确资金使用科室是

绩效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各科室加强本部门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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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审核，办公室负责组织和指导绩效管理，并对重点项目开

展财政绩效监控和财政绩效评价。

进一步重视绩效评价工作，根据本单位实际制定共性指标和

个性指标。各科室继续深化绩效申报及自评工作，在绩效指标的

细化、量化上下功夫，做到各级预算指标均能全面、科学地评价

本部门项目资金运用情况，从而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的运行效率。

四、其他自评情况

无 。



附件8-1

整体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基本情况)

(2022年)

单位名称 湛江市城市更新局
单位
性质 行政

下属预算单位

单位自评联络人 梁竹华
联系电话
及手机 13536371680 邮箱

目标10: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品质的战略部署

整体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重点改造片区实施计划》已经市政府审批，莫苏片区和振兴路片区正开展前
期工作。

：

应申报项目数1个 金额450万元；

实际申报项目数1个 金额450万元；

目标批复数1个 金额450万元。

单位
基本
情况

绩
效
目
标
情
况

划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实现城市形态提升、空间布局合理、产业结构优化、人居环境改善、公共配套完善，推进城市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目标8:创新政府主导模式，引导“三旧”改造成片连片推进，统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开展项目单元策划，以 达到
招商推介的目标。
目标9:推进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搭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更新法规政策体系、

目标6: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组织开展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编制工作、推进地块成片连片改造.
统筹安排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指导“三旧”改造项目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2022年拟申请再开展3个片区规划。强化
改革完善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暨低效用地升级改造工作
目标7:筹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供需平台和监管平台1个，城市更新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建设城市更新“三旧”
改造项目供需平台、业务办理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

规

。

l目标1 ·确保高质量完成省下达的“三旧”改造任务，力争在省年度考核中获得优异成绩。
目标2:将符合“三旧”改造的地块纳人“三旧”改造范围，标图建库，享受“三旧”改造优惠政策。
目标3:完成市政府提出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约49亿、土地收储出让计划约16亿。
目标4: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效率和质量，保证规划指标计算及送审图纸的标准统一且符合规范要求、提高“三
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审批效率，促进“三旧”改造规划有效实施。
目标5:完成片区利益测算。创新城市经营和城更新理念，负责制定1-2个片区土地更新改造收益测算。

9.围绕《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完善包含政策体系、规划
管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实施监管体系在内的城市更新治理体系

8.学习借鉴兄弟城市先进经验和主要做法起草《湛江市加快推进“工改工”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文
件并按程序上报市政府。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局关干湛江市“工改M0”项目产业准入指引(试行)》;印发《湛江
市关于规范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单元规划文件编制与审批要求的通知》,健全项目涉及历史建筑、古树名
木等保护利用的便捷高效审批程序和协调机制；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混合用

7.结合我市“数字化”工作部署开展湛江市城市更新综合信息系统建设，打造城市更新一体化科技赋能体系及
一张图”统筹统管，已进入立项审批程序。

地审批的补充规定(试行)》

。

1.完成新增实施改造面积2434.42亩，完成比例105.84%;完成改造面积2008.27亩，完成比例143.45%, 投人改造
资金39.01亿元，实现节约土地743.72亩，节地率37.03%.已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的“三旧”改造任务

10.成立“三旧”改造任务、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金收缴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专班，挂图作战、深入项目 ， 现
场 调研，制订任务清单表和台账，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等工作部署：落实“五个一”工作机
制，按照一日一报、一周一调度、半月一研判、一月一分析的原则分解各项重点任务指标，压实责任、明确计划；建
立市县两级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省、市部署重点任务。

。
2.2022年市区规划配建4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中小学位2160个和幼儿园学位1080个，城市道路用地4.6万平方

米，公共绿地防护绿地8.8万平方米，市政设施用地0.51万平方米，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和市政设施配套得到完善。
3.2022年城市更新(“三旧”改造)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任务49.4亿元，全年累计完成50.57亿元，完成进度为

102.4%,全市排名第七。完成招商引资线索3条的任务并有1个项目转化为签约项目，已完成今年市下达我局招商引资
任务。

4.编制《赤坎古商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更新规划与城市设计》对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和保护性开发，现经市政
府领导多次专题会议审议后制定保护开发方案和搭建项目工作领导组织架构。

5.完成南油片区利益测算，创新城市经营和城更新理念。

未完成原因分析

6.《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获市政府审批，对指导全市城市更新(“三旧”
改造)工作，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高效地利用国土空间资源、盘活存量土地具有重要意义。编制《湛江市“三旧”改
造片区规划(金沙湾片区、调顺岛片区、北站枢纽片区)》,以高标准开发建设“旧大天然一金沙湾-调顺岛”等片区

：



部

门

整

体

管

理

情

况

制度措施建立情

况
截止2022年，我局共汇编八个方面60多份制度。

信息
公开

自评信息 是否公开 是 公开时间 2022/11/30 公开网址
https:/www.zhaniiang.gOV.cn/csgxi
gkmlpu/content/l/1697/post 16973

25.himl#392

预决算信

息
是否公开 是

预算公开时间 2022/2/11 公开网址
https://www.zhaniiang.goy.cn/c
sgxi/ekmlpt/content/l/1572/o
st 1572069.html#392

决算公开时间 2022-09-07 公开网址

https://www.zhaniiang.gov.cn/c

sgxi/gkmlpt/content/1/1664/D0

st 1664091htnl#392

绩效目标 是否公开 是 公开时间 2022/2/11 公开网址
hittps:/www.zhaniiang.goy.cn/csexi
gkmlpi/content/l/1572/post 15720

69.html#392

资产
管理

资产管理
规范性

制定资产管
理内部制度

是
资产账与财务账

一致
是

配置合理
使用合规

是

出租、出
借及处置
收入上缴

是

固定资产
利用率

固定资产总额(原值) 118.62万元
在用固定资产总额

(原值)
118.62

万元万元

固定资产
100%

利用率

检查
及完
工验
收情
况

已完工个数 1 已验收个数 1

1.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事项通知(208号)
2.关于《湛江市“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专家评审会的会议纪要

项目

组 织

实 施

情况

项目数量 3个 其中：新建0个 续建3个 计划当年完工1个 计划当年完成验收1个

项目
前期
情况

需立项数3个 已立项目数3个 有可行性研究报告3个 有概算批复文件3个

有关立项、申报、批复等文件名
称：(如项目数量较多，可在自评

报告内反映)

1.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资金批复市政
府领导批示(综一F20095)

2.湛江市“三旧”改造片区规划(金沙湾片区、调顺岛片区、北站枢纽片
区)文件呈批表(综一B20307)

3.赤坎古商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更新规划与城市设计文件呈批表文件

呈批表(综四G21041)

项目

组织

实施

情况

调整
情况

调整内容(超期超概算情况)0
个

情况说明

报批手续 个
文件名称：(如项目数量较多，可在自评报告内反映)
文 号：

管理

情况

财务(项目)管理办法名称及文号：1.湛江市城市史新局财务管理规定(湛更新〔2021〕91号)
2.湛更新〔2021〕94号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局政府采购管理规定》

的通知

其他管理办法名称：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湛府规
〔2021〕5号)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开发建设流程图(旧城镇)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开发建设流程图(旧厂房)
湛江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项目开发建设流程图(旧村庄)

工作措施：
我局成立“三旧”改造任务、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出让金收缴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专班，挂图作战、深入项目现
场调研，制订任务清单表和台账，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等工作部署；落实“五个一”工
作机制，按照一日一报、一周一调度、半月一研判、一月一分析的原则分解各项重点任务指标，压实责任、明
确计划；建立市县两级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省、市部署重点任务。

检查
及完
工验
收情
况

已完工个数 1 已验收个数 1

1.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事项通知(208号)
2.关于《湛江市“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专家评审会的会议纪要
3.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湛江市“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的批复

https://www.zhaniiang.goy.cn/csgxi/ekmlpt/content/l/1572/ost1572069.html#392
https://www.zhaniiang.goy.cn/csgxi/ekmlpt/content/l/1572/ost1572069.html#392
https://www.zhaniiang.goy.cn/csgxi/ekmlpt/content/l/1572/ost1572069.html#392
https://www.zhaniiang.goy.cn/csgxi/ekmlpt/content/l/1572/ost1572069.html#392
https://www.zhaniiang.goy.cn/csgxi/ekmlpt/content/l/1572/ost1572069.html#392
https://www.zhaniiang.gov.cn/c


部门
整 体
绩效
产出
情况

经济
性

三公经费控
制率

预算安排数 9.2万元 实际支出数 0.61万元 控制率 %

公用经费控
制率

预算安排数 31.4万元 实际支出数 30.35万元 控制率 %

效率

性

工作(含项目)完成情况 未完成目标原因

重点工作
市委
督查
得分

93.27
政府督查
得分 90.33

完成
率 100%

1.社会经济环境低迷，影响市场主体资金
投入和投资信心
2.旧城旧村开发建设难度大，“工改工”
利润低，社会资本参与改造积极性低
3.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制约城市更新(“
三旧”改造)项目推进
4.成片连片改造难及“微改造”市场化运
作困难

整体绩效
目标

计划
数

10个
实际实现

数
10个

完成
率 100%

重要项目
绩效目标

计划
数

6个
实际实现

数 5个
完成
率 100%

1.社会经济环境低迷，影响市场主体资金
投入和投资信心
2.旧城旧村开发建设难度大，“工改工”
利润低，社会资本参与改造积极性低
3.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制约城市更新(“
三旧”改造)项目推进
4.成片连片改造难及“微改造”市场化运
作困难

项目完成
及时性

部门预算项
目数

1个 按期完成 1个 比率100%

社会

经济
环境
立

2022年市区规划配建4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中小学位2160个和幼儿园学位1080个，城市道路用地4.6万平方
米，公共绿地防护绿地8.8万平方米，市政设施用地0.51万平方米，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和市政设施配套得到完

善。

公平
性

是否有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群众意见办理回
复机制 是

群众上访
、信访数

量
7

人次
(次)

答复数量 7 个

其
中
按
规
定
期
限
答

7

满
意
度

100%

%
(

附
调
查
结
果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 ( 公 章 )

填报日期2023年4月13日





附 件 8 - 2

整体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财政资金情况)

(2022年)
单位：万元

项 日

财政下达预算情况 预算支出情况

结转结余

资金
备注

小计 上年结转

市级年度预算安排 上级补助

债券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小计

上年结转预算支出 市级年度预算支出 上级补助资金支出 债券资金 其他财政资金

部门年初

预算数

调整调

剂金额

市级其他
专项资金

安排

部门调整

预算数

上级下
达资金
文号

收到上级
资金文件

时间
金额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本级支

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
移支付
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总计 1120.31 17.78 886.05 -145.82 362.3 1102.53 1112.49 17.78 1094.71

一、财政拨款资金 1120.31 17.78 886.05 -145.82 362.3 1102.53 1112.49 17.78 1094.71

(一)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1120.31 17.78 886.05L -145.82 362.3 1102.53 1112.49 17.78 1094.71

.基本支出 492.9 10.24 349.05 133.6 482.66 485.08L 10.24 474.84 7.82

2.项目支出 627.4 7.54 537 -279.43 3623 619.87 627.41 7.54 619.87

项B1:湛江市城市更新
工作经费 178.11 7.54 450 -279.43 170.57 178.11 7.54 170.57

项日2:办公场所租赁费 87 87 87 87 87

项日3:专项规划经费 362.3 3623 362.3 362.3 362.3

(二)中央、省财政安排

项日1

项日2

……

市级部 门预算单位 ： ( 公章)

填报日期2023年4月13日
说明：
1.本表“部门年初预算数”+“调整调剂金额”+“市级其他专项资金安排”=“部门调整预算数”,“部门年初预算数”为年初财政批复部门预算数，“调整调剂金额”和“市级其他专项资金安排”不为0的，请附相关文件依据。

2.收到或下达资金文件时间与文件印发差异较大的，请备注说明原因。

3 . “其他财政资金”不为0的，请简要予以说明。

4 . 本表数据作为指标评分表相关指标的评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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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单位：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重(%)

合计 100 100 97.51

预算编

制情况 20

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编

制 12

目标设
置

40

预算编制
合理性 3

预算编制

规范性

考核部门(单位)预算的合理性，即是否符合
本部门职责、是否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
和工作要求，资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
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资、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
要求的，得1分；
2.部门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分配合

理的，得1分；
3.部门预算分配不固化，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如不存在项目支出完
成不理想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的情况等).得1分。

3

4

依据部门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
编制的原则，如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是否
符合要求等。

1.按要求做实做细部门项目库工作，及时储备市级部门项目，得1分；

2.除自然灾害等特殊项目外，项目支出预算按要求细化到具体用款单位和
具体执行项目，得1分；
3.按要求提前于2021年11月底前将主管的市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下达县(市、区),一般性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达到90%的，
得1分，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达到70%的，得1分，未达到提前下达
比例的，按比例扣分。(注：无转移支付需提前下达的部门，经部门备注
说明后该指标不考核，分值平均增加至“预算编制规范性”的第1和第2项
指标)

根据以上评价要点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4

预算编制

准确性

8

保障措

施

5

目标完整

性

反映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主要考核：1.财政拨款
收入预决算差异率(3分),财政拨款收入预决
算差异率=(收人决算数一收入预算数)/收入预
算数*100%(取绝对值),相关数据取自部门

决算报表财决01-1表；2项目预算、功能分类
和经济分类等预算编制的准确性(2分),如年
度中间有无频繁调剂、项目预算调整幅度大、
出现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项目等(2分)。

.主要依据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评分，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
3分；每增加5%(含)扣减0.5分，直至扣完为止。属按程序办理了预算调
整或调剂、年度执行中上级增加安排资金、转移支付补助县区等影响的，
且单位所附文字说明具体事项和金额清晰合理，可按调整后的收入预算数
计算得分。 2.项目预算、功能分类和经济分
类等预算编制的准确性(2分)。主要依据所附年度预算收支的相关材料评
分，其中：非统一政策原因发生的预算调整或调剂事项3项(含)至5项扣
0.5分，5项及以上扣1分；出现预算调整或调剂比例20%(含)以上项目1
项扣0.5分，直至扣完；出现预决算差异率(取调整后预算)50%(含)以
上项目1项扣0.5分，直至扣完。

5

4

目标科学

性

2

支出管

理

考核部门(单位)是否按要求申报项目绩效目
标和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1.按要求申报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得2分，未申报不得分，不完整申报酌情扣
分。2.主要依据部门自评报告设置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评分，未设置不得
分：(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职能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1分；

(2)整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对预期产出和效益进行充分

、恰当的描述的，得1分。

4

制度措施

健全性

21

考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可
衡量性。

2

支出完成

率

4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
指标的，得2分；
2.绩效指标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且设置了可量化的指标，得

1 分 ；
3.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有依据，符合客观实际的，得1分；
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主要考核反映部门(单位)是否制定了相应的
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以及实施
方案(计划)。

4

结转结余
率

4

制定了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且相关管理制度

合法、合规、完整，得2分，否则，结合实际酌情扣分。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支出完成程度。支
出完成率=部门(单位)年度实际支出财政下达
预算数×100%。部门(单位)年度实际支出取自
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1表，财政下达预算数包
括年初预算数、上级补助数、年中调整数和上
年结转等(具体计算过程请予以说明),年初
预算数应与年初财政批复部门预算数一致，可

3

国库集中
支付结转
结余存量
资金效率

性

2

结果=100%,得4分；100%>结果≥90%,得3分；90%>结果≥80%,得2

分；80%>结果≥70%得1分，结果<70%,得0分。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收入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相关数据来源
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1表。

3

资金下达

合法性

3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收人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
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3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2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1分
4.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部门(单位)的财政存量考核中国库集中支付

结转结余存量资金的变动情况。

3

政府采购
执行率

3

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当年年末存量资金规模÷上
一年度年末存量资金规模-1)×100%
1.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15%的，得3分；

2.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10%但是大于-15%的，得2
分 ；
3.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0但是大于-10%的，得1分；
4.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0的，不得分；
5.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上年度为0的，本年度继续为0的，得3

分。

存量资金效率性指标评分时不含科研项目(课题)及当年12月下达的资
金，如有剔除请予以说明。

反映部门下达其主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的及时性以及批复下属单位预算的及
时性。转移支付下达情况请部门列表说明具体
计算过程，列表反映各转移支付的项目名称、
应下达金额、要求下达时限、实际下达时间、
资金下达文号、实际下达金额、未按要求下达
金额及比率等。

2

3

1.转移支付部分：按规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需分别在市
人大批复预算后的30日和60日内正式下达；对于上级转移支付，需在收到
后30日内正式下达。
转移支付部分得分=在要求时限内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经市人大批
复的转移支付资金+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分
2.部门预算：按规定，部门在接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15日

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
部门预算部分得分：按时批复的得1分；已批复但超时的，得0.5分；未
批复的不得分。
本指标总得分=转移支付部分得分+部门预算部分得分。如被评价部门没

有主管的转移支付资金或无需批复下属单位预算，则相应指标分值调整至
“支出完成率”。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3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
×100%;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本项不得分。
实际采购金额取自部门决算报表财决附03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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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单位：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 名 称

权

重
名称 权重(%)

预算执

行情况

支出管

理

财务合规

性 6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资金支出规范性，包括

单位基本支出管理、项目(含专项工作经费)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行；会
计核算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支出的
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
况；是否存在超标准开支等情况。(请附相关
审计、巡查、检查结果做参考)

1.预算执行规范性1分，按规定履行调整报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按
项目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项目(专项)支出的合规性2分，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

制度规定的得满分，超预算、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
占、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
分，直至扣到0分。
3.会计核算规范性2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

核算，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视具体情况扣分。
4.重大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必要决策程序的得1分，否则酌情扣分。

6

项目管

理 10

项目实施
程序 5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所有项目支出(含专项
工作经费)实施过程是否规范，包括是否符合申
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
法；项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等是否履行
相应手续等。

1.项目或方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得1分；

2.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的，得

2 分 ；
3.项目实施过程规范的，得2分； 主要依据提

供材料就以上评分要点结合实际酌情评分。

5

项目监管 5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对所实施项目(包括专
项工作经费和部门主管的省、市级专项资金分
配给市、县实施的项目)的检查、监控、督促
等管理等情况，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作为评分
依据。

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主管的专项资金和专项经费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督促整改的，得5分(雷提供检查底稿或其他材料证明，否则不得

分),对项目实施了监管，但措施不够到位有力，出现项目进度缓慢、实施

效果不理想等情况的，酌情扣分。

5

资产管

理 7

资产管

理情况

规范性
4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规范。

按照以下评价要点和分值，结合实际酌情评分： 1.有
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制度；1分。
2.是否存在未按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资产管理规定执行(如巡视、审计、
监督检查工作明确指出资产管理存在问题),1分。
3.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是否规范，相关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
缴；1分。
4.资产账与财务账是否相符的，1分(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报和财
务报表相关数据评价)。

4

固定资

产利用

率
3

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依据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报相关数据评价)。

固定资产利用率=(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
额)×100%。使用率高于95%(含)的得3分，90%(含)—95%的得1分，低
于90%的得0分。

3

预算监
督情况 10

信息公
开 7

预决算 3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单位门
户网站或其他渠道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用以
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情况

1.按规定要求完成公开且在2022年省，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中未发

现存在问题的，得3分； 2.2022年
省、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中预算公开或者决算公开存在问题，但已
完成整改的，得2分；
2.2022年省、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中预算公开和决算公开均存在问
题，但已完成整改的，得1分；

3.2022年省、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截至2022年12

月底仍有未整改事项的，得0分；

2

绩效目标 2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绩效目标批复要求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他渠道
公开绩效目标，所公开的绩效目标内容是否与
批复一致。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与批复一致的，得2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1分；
3.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但公开内容未够规范、完整
、真实、准确的，得1分；
4.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5.涉密单位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并及时提供涉密依据或说明的，计2分；涉
密单位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但未及时提供涉密依据或说明的，计0分。

2

自评材料 2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绩
效自评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他渠道公开自
评材料，用以反映部门(单位)公开的自评材
料的真实、及时、透明情况。

1.进行了公开，且公开内容真实、及时和完整，符合公开范围要求的，得2

分 ；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1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单位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并及时提供涉密依据或说明的，计2分；涉
密单位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但未及时提供涉密依据或说明的，计0分。

2

绩效自

评 3

组织建立
情况 1

主要考核是否成立自评工作小组(小组人数不
符合要求的视为未成立小组):自评工作评价
小组一般3人以上，由主管领导、财务人员和业
务人员组成，需提供有关文件作为佐证材料。

成立自评工作小组且人数和结构符合规定的，得1分，未成立不得分，不完
全符合的，酌情扣分。 1

自评材料
报送及时
性

1
主要考核单位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工作

并按时报送材料。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材料报送工作得1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送工作

计0分。
1

自评材料
报送质量 1

主要考核自评材料是否真实；表格填写内容是
否齐全，是否缺漏或不对应；自评报告的内容
是否全面详实；自评评分表自评得分是否客观
、真实；佐证材料是否与项目(工作)存在联
系，是否能证明项目(工作)立项、实施管理
、完成等情况，对项目(工作)相关情况的证
明力是否充分。

表格内容、自评报告填写真实、齐全，佐证材料材料规范、完整，关联性

强的，自评评分表自评得分客观、真实，得1分，不符合的酌情扣分。 1

经济性 4
公用经费
控制率 4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与预
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
度。(相关数据来源部门批复预算和部门决算
报表，请注明计算过程，并说明预算调整依据
马情i

1.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数，得2分，否则不得分；
2.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费调整预算数，得2分，否则不得

分 ；
4

重点工作

完成效率 5

部门(单位)完成党委、政府、人大和上级部
门下达或交办的重要事项或工作的完成情况，
反映部门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完成率主要参考市直机关“四个全而”绩效考核关于重点任务
的考核数据计分(包括市委督查和政府督查两部分，取最终考核得分而非
部门自评分),如按100分折算市委督查得分95分、政府督查得分90分，
则本项指标得分=(0.95+0.9)/2*5分=4.625得分4.63分。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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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单位：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

重
名称 权重(%)

预算执

行效益 30

效率性 11 绩效目标
完成效率 4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中
各项目标的完成情况，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程
度。

本指标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项自绩效目标两部分，分值各占2分，其
中项目绩效目标主要选取按要求需申报绩效目标部分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率=绩效目标中已实现目标数/计划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标完成率×分值。

4

项目完成
及时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所有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成的，得2分；部分项目未按
计划时间完成的，本指标得分=已完成项目数/预算安排项目数×2。 2

效果性 10
社会经济
环境效益 10

反映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部门(单位)“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有选择地设置个性化绩效指标，且通过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与目标值对比分
析，进行核定得分。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效益，根据部门工作的
性质，至少选择一个方而。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效益进行评价：
1.部门管理的行业和领域内的主要指标能否体现部门当年履职的效果。
主要指标均体现效果的，得5分；只有部分指标体现效果的，酌情扣分。
2.部门当年主要的项目支出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效果，所有项目都能体现
效果的，得5分；只有部分项目体现效果的，酌情扣分。

10

公平性 5

群众信访

办理情况 2

部门(单位)对群众信访意见的完成情况及及
时性，反映部门(单位)对服务群众的重视程
度。

1.设置了便利的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样众意见办理回复机制的，得1分；
2.当年度所有群众信访意见均在规定时限内有回复，得1分，否则按比例

扣分。
2

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
意度

3
部门提供依据反映社会公众或部门(单位)的
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如难以单独开展满意度调查的，可参
考市直机关“四个全面”绩效考核群众满意度考核结果或者年度市直民主
评议政风行风评价结果等计分。

2.92

加减分

项

工作表现
加减分指

标
反映部门工作受到表彰或批评问责的情况。

1.加分项：工作获得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表彰的，表彰一次加
分，同一项工作获得多次表彰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加分最多3分，加分后
总分不能超过100分；
2.减分项：在国务院大督察或人大审计、监察等监督检查时发现问题并被
向责的，问责一次扣2分，同一个问题被问责多次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减
分最多6分 减分后总分不能低干0分

注：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优先从部门单位的部门决算报表、会计账册(表)或市财政部门掌握的数据中获取。得分四舍五人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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